附件5：
申报机构关于管理本基金不违反
其他在管基金限制性条款的承诺函
 
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本机构承诺并确认如下事项：
本机构管理本基金的行为不违反本机构其他在管基金相关协议中的任何限制性条款，不存在因上述原因损害湖北省恩施州清江产业投资基金及本基金的情况。
本机构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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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